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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政策法规比较研究
———以英、美、日、中四国为例

王向旭，蒋亦璐
( 国家开放大学 终身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39)

【摘 要】在世界各国开放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各国的政策法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不仅为开放大

学的创建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而且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通过对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的开

放大学的政策法规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受政策法规的约束与影响，四国开放大学的建设模式、法律地位、
办学自主权和学位授予权等方面的特点有所不同，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研究提出完善我国开放大学发展所

需的上位法律体系，制定专门的法律以确保开放大学的地位和办学自主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保证开放大学的经

费来源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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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开放大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各国

的政策法规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国家的政策法

规不仅为开放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行

动指南，而且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兴衰成败。除中国

以外，本研究之所以选英国、美国、日本这三个国家

作为比较分析的样本，是因为这三个国家开放大学

的特点、发展态势及相关政策法规均具有典型代表

性: 英国开放大学通常被视为是第一所现代意义上

的开放大学，建校以来以其卓越的教学和科研水平

备受国际远程开放教育界关注，但近年来因英国高

等教育政策的调整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凤

凰城大学是私立开放大学的典型代表，受政策影响，

其兴也勃焉，其衰也忽焉; 日本放送大学的建立和发

展拥有坚实的法律和政策基础，在日本终身教育体

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家政策对开放大学发展的影响

开放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非常

显著。有些国家，政府的有关政策不仅为开放大学

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基础，而且提供了专门

的经费支持和制度保障; 也有些国家，政府更倾向于

由普通高校或其他机构承担远程开放教育的职能，

并未将开放大学作为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就政

策的稳定性而言，有些国家有关开放大学发展的政

策相对稳定，开放大学的发展态势比较平稳; 也有一

些国家，受多种因素影响，政府有关开放大学发展的

政策不是很稳定，开放大学的命运会随着政策的调

整而起伏不定。
( 一) 英国

英国开放大学的建立和政府在政策上给予的支

持密不可分。1963 年的《罗宾斯报告》提出了著名

的“罗宾斯原则”，即主张应该为所有在能力和成绩

方面合格，并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高等教育。
该报告对英国开放大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

用。［1］在 1993 年之前，开放大学一直从教育科学部

直接领取政府财政拨款，而不是像英国其他大学一

样，必须依据大学拨款委员会( 1992 年更名为高等

教育基 金 会) 的 评 估 结 果 来 获 得 相 应 拨 款。［2］ 自

1993 年起，英国开放大学开始和英国其他大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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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评估和拨款。这种财政拨款

渠道的改变，虽然对英国开放大学带来了接受评估

的压力，但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开放大学获得了和英

国其他大学一样的地位和发展动力，有利于英国开

放大学在师资、教学、科研、管理等方面坚持与传统

高校一样的质量标准。
2011 年 6 月，英国政府发布了名为《高等教育:

以学生为中心》(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 的高等教育白皮书，强调将大学

置于市场竞争之中，将学生置于消费者的中心地位。
受此政策影响，2012 年之后英国高校的学费明显上

升，虽然英国开放大学的学费提高后的绝对值相对

仍然较低，但全日制学生学费也由 1 500 英镑 /年提

高到了 5 000 英镑 /年，非全日制学生学费从 700 英

镑 /年提高到了 2 500 英镑 /年。［3］与此同时，英国的

学生贷款政策收紧，高等教育中的在职学生数量呈

明显减少趋势，这给主要面向在职成人的英国开放

大学 的 发 展 造 成 了 明 显 的 不 利 影 响。据 统 计，

2010—2014 年的五年间，英国开放大学的学生数从

26 万人下降到了18． 7万人，［4］之后的几年有过小幅

回升，但 总 体 仍 呈 下 降 趋 势，2019 年 已 下 降 到 了

17． 5万人; ［5］2011—2012 学年度，英国开放大学尚

有3 800万英镑的财政盈余，而到了 2013—2014 学

年度，其财政赤字已达到1 700万英镑，［6］尽管后来

采取了一些开源节流的措施，2017—2018 学年度其

财政赤字依然达到1 790万英镑。［7］

( 二) 美国

美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类似于英国开放大学那

样的机构，开放大学的职责和使命主要是由普通高

校( 包括社区学院) 和私立教育机构承担。历史上，

也有人尝试在美国建立类似于英国开放大学那样的

机构，例如英国开放大学原副校长 John Daniel 创办

的美国开放大学( the United States Open University) ，

在投入了2 700多万美元后，勉强维持了三年多便宣

布倒闭了。［8］

作为广义的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 ( Uni-
versity of Phoenix) 在招生规模和办学收益上有过一

度的辉煌，曾被誉为最会经营的网络大学。但和美

国其他营利性院校一样，凤凰城大学长期以来因招

生策略、办学质量和学生贷款违约率等问题饱受争

议。［9］2008 年奥巴马政府执政后，对远程教育和营

利性院校加强监管，并收紧学生贷款。2009 年，奥

巴马签署行政令( executive action) 禁止高等教育机

构根据招生人数给招生人员发放薪酬; 2012 年，奥

巴马再次签署行政令，禁止私立营利性院校派招生

人员进入军事基地招生。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还

大力扶持社区学院的发展，使社区学院在与营利性

院校的竞争中有了更大的优势。2010—2012 年，美

国审计总署、参议院等部门发布了多项报告批评营

利性院校通过欺骗手段招生，伪造信息帮助学生获

得联邦助学贷款等不良行为。［10］2015 年，美国媒体

详细列举了凤凰城大学在面向军人招生时的各种策

略，包括对军方提供资助，以使人们认为该校与军方

关系密切，在军人转业招聘会上举办名为就业讲习

班实为招生会的活动，按招生人数奖励招生专员，将

退役军人组织中的领导者聘为招生专员，在未获得

许可的情况下使用军队徽章等。此后，凤凰城大学

还陆续受到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国防部等部门的

调查，并被美国国防部暂停面向军方招生。凡此种

种所造成的结果是美国凤凰城大学颓势日渐明显，

招生人数自 2010 年达到470 000人的峰值后一路下

滑，2017 年已下降至105 602人，［11］并在 2016 年被

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公司———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

(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收购。
( 三) 日本

日本放送大学从最初提出设想到正式成立，经

历了很长的准备时间。1967 年，文部省提出了运用

广播、电 视 等 手 段 开 设 日 本 放 送 大 学 的 设 想。
1969—1983 年，文部省等政府机构相继成立了“日

本放送大学问题恳谈会”“日本放送大学筹备调查

会”等相关咨询机构，并陆续发布了《关于“日本放

送大学”设立相关事宜》《关于日本放送大学放送设

施》《日本放送大学( 暂定名称) 的基本构想》《关于

日本放送大学基本计划的报告》等政策报告。为了

日本放送大学的设立与运营，日本国会还对《学校

教育法》和《大学设置基准》等法律、法规进行了必

要的修订。［12］相关的政策和立法准备历经 10 余年

时间，直到 1983 年日本放送大学才得以正式成立，

1984 年 12 月，在各类规则制度制定完备之后才开

始招生。
虽然日本放送大学的筹备时间很长，但这种政

策上的充分调研和准备为其日后的健康运转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日本政府不仅支持放送大学建立了遍

布全国都道府县的各类学习中心，而且鼓励放送大

学积极参与地区性的大学联盟，实现与普通高校的

学分互认互换。通过在本科、硕士层次上实现与多

所大学的学分互换，放送大学学生自由选择课程的

空间大大增加。放送大学很多制作精良、学习方便、
费用较低的课程也被很多日本普通高校的学生选择

学习。［13］据统计，截至 2016 年 10 月，与放送大学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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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分互换合作的高等教育机构多达 387 家。其

中，有研究生院 7 所、大学 281 所、短期大学 84 所、
高等专门学校 15 所。［14］

( 四) 中国

在中国国家开放大学及其前身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 40 年的办学历史中，政府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非

常显著。1979 年前后，为了尽快缓解十年文革所造

成的人才短缺，依靠国家领导的批示和指导，中央广

播电视大学和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在政策和制度建

设并不充分的条件下迅速得以建立，这种状况被称

为“先上马后备鞍”。“先上马后备鞍”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固然具有效率优势，能够使广播电视大学

快速投入运转，但“鞍”的缺乏，即政策酝酿与制度

建设不足也给广播电视大学这匹“马”前进的道路

造成了诸多障碍和困难，目前开放大学建设发展中

面临的许多瓶颈问题，都与政策制度建设不足这些

历史遗留问题有关。［15］

40 年来，有关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的政策

通常以通知、决定、会议报告、领导讲话、教育部对相

关请示报告的批复等形式印发，如《国务院批转教

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

会议的报告的通知》《关于广播电视大学今年暂停

招收自学视听生的通知》《国家教委关于广播电视

大学招收高等专科“注册视听生”的试点的通知》
《关于开展“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研究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

于同意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基础上建立国家开放大

学的批复》《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教

育部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作的意

见》，等等。虽然总体而言，中国的开放大学( 广播

电视大学) 事业得到了不断发展壮大，但政策的不

稳定性，也使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经历了多次

波折，办学规模有多次显著起伏，办学自主权和学位

授予层次等方面至今仍受到较大的限制。

二、法律法规与开放大学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仅依靠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一时的政策支持，开放大学的发展基础

还不够稳固。只有在经费和独立地位上得到法律的

保障，开放大学才能取得长远的发展。各个国家的

立法主体、立法制度、立法程序，以及对开放大学的

定位有所不同，有的国家针对开放大学制定了专门

的法律法规，有些国家则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英、
美、日、中四国开放大学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法律法

规见表 1。

表 1 四国开放大学建立和发展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机构名称
依据的法律法规

( 颁布时间)
颁布主体

是否专门

为开放大

学而制定

英国开放大学 皇家特许令( 1969) 枢密院 是

美国凤凰城大学
亚利桑那州的相关法

律法规
州议会 否

日本放送大学
《放送 大 学 学 园 法》
( 1981)

国会 是

中国国家开放大学

( 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

《关于广播电视大学

专业设置审批权限的

暂行规定》( 1987)

《广播电视大学暂行

规定》( 1988)

国家教委 是

注:①限于篇幅，表中仅列举了各国与开放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关系最

为密切的法律法规。②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数量较多，因此不进行详

细列举。

( 一) 英国

1969 年，英国开放大学获得了枢密院颁发的皇

家特许令。皇家特许令共有 28 项条款，每一项都清

楚地表达了不同的核心内容，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建

立开放大学的整体思路和具体运行方式，明确了开

放大学的建立目的、机构组成、教学形式与方法、开
放办学的原则以及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

以下条款: 任何自然人都有权进入开放大学学习; 可

以独立发放或与其他高校合作颁发学位、学历和各

类证书; 准许大学确定相关部门批准课程计划和研

究方案; 准许大学根据需要建立学习分支，提供教

学; 根据大学要求规定考试和学习时间; 根据大学制

定的原则与需求聘用教师，约定聘期与职责范围; 等

等。［16］皇家特许令有效保障了英国开放大学的办学

自主权，为英国开放大学能够在英国高等教育体系

内获得 和 传 统 大 学 一 样 的 社 会 地 位 奠 定 了 坚 实

基础。
( 二) 美国

作为广义上的开放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建立

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主要是基于亚利桑那州有关私立

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当然，凤凰城大学的办学活

动也必须遵守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制定的法律法

规，当其办学活动延伸到其他州时，还必须遵守其他

州的州议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例如: 2010 年修订

的《高等教育法》中增加了有关“( 远程) 教育诚信问

题”和“州准入”的条款，规定“如果某高校通过远程

或函授教育向另一州的学生提供高等教育，而该州

又没有实体机构，那么该高校必须满足该州的任何

要求才能合法地开展远程或函授教育”。［17］

( 三) 日本

日本从一开始筹建放送大学就非常重视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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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支撑。放送大学从提出设想到正式成立，经历

了 10 多年的论证和准备，其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和修改是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为了使放送大学的

成立和改革发展有法可依，日本从二十世纪七、八十

年代起对《学校教育法》《大学设置基准》《大学通信

教育设置基准》《放送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了多次修

改。1981 年颁布的《放送大学学园法》从宏观和中

观层面规定了日本放送大学的性质和定位，是其建

立和发展最重要的法律依据。1989 年修订后的《放

送法》规定，要确保日本放送大学播出的课程在政

治上的公平性，禁止播放广告。在日本人口老龄化

和少子化趋势日渐明显的背景下，1990 年颁布的

《终身学习振兴法》和 1996 年颁布的《京都府终身

学习审议会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放

送大学在服务老龄化社会和终身学习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对其招生规模产生了积极影响。［18］

( 四) 中国

在 2020 年 8 月《国家开放大学综合改革方案》
出台以前，就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和开放大学创建与

发展而言，政府颁布的最重要的法规是国家教育委

员会 1987 年颁布的《关于广播电视大学专业设置审

批权限的暂行规定》和 1988 年颁布的《广播电视大

学暂行规定》。［19］

《关于广播电视大学专业设置审批权限的暂行

规定》中规定: 只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广播电视大学可以设置广

播电视大学的专业;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专业设置

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本科审批权归国家教育委员

会; 地方广播电视大学专科专业设置的审批权归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教育行政部门; 中

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专业，均须按本规定办

理申报手续; 中央和地方广播电视大学设立专业，须

同时拟制专业教学计划; 地方广播电视大学所设的

专业，如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开设的专业门类，

则在教学计划课程总学分中，使用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统开课程的学分不得少于 60%，其余可自行开

课; 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统一开设的专业门类，亦可

以使用 广 播 电 视 大 学 或 中 国 电 视 师 范 学 院 所 开

课程。［20］

《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明确了广播电视大

学的性质与任务、设置原则与标准、审批程序、管理

体制、教学方式和职责划分。其中第 6 条规定，广播

电视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举办以高等专科为主的学

历教育，同时，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社会各界的职

业技术教育、岗位培训、专业培训、继续教育提供教

学服务”。第 22 条规定，“广播电视大学面向全社

会实施开放教学。采取视听、自学、函授、面授辅导

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以视听和自学为主”。第 23 条

规定，“广播电视大学的教学过程采用全国统一开

设课程和地方自行开设课程相结合，以全国统一开

设课程为主的方式”。第 24 条规定，“广播电视大

学举办的学历教育，学员须通过国家规定的入学考

试，方能取得学籍。学籍管理办法由国家教育委员

会另行制定”。第 27 条规定，“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为国家教育委员会直属高等学校，接受国家教育委

员会的领导和管理”。第 28 条规定，“省、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广播电视大学为省、自治区、
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人民政府所属高等学校，接受

同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教学

业务接受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指导”。［21］

三、比较与启示

( 一) 比较、分析

1. 开放大学建设模式

在英国、日本和中国，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事业

有较大的管理权限，因此，英国开放大学、日本放送

大学、中国国家开放大学是由国家设立的专门的开

放大学。英国和日本是集中力量建设一所覆盖全国

的开放大学，而中国由于地域广、人口多，因此设立

了一所国家层面的开放大学( 直接隶属中央政府)

和若干所地方层面的开放大学( 隶属地方政府) ，前

者对后者 有 业 务 指 导 职 能，但 后 者 的“人”“财”
“物”都相对独立。美国由于公立高等教育的职责

和权力归属于各州，因此，联邦政府并未设立国立的

专门的开放大学，远程开放教育的职责由各州的传

统大学、社区学院及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共同承担。
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全球学院( University of Maryland
Global Campus) 和凤凰城大学通常被视为广义上的

开放大学，其中马里兰大学全球学院是马里兰州立

大学系统的一部分，而凤凰城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
2. 开放大学的法律地位

根据立法主体的不同，英、美、日、中四国开放大

学所拥有的法律地位有较大差异。英国开放大学有

枢密院颁布的皇家特许令，日本放送大学建立发展

的基本依据是国会颁布的《放送大学学园法》，两者

均拥有较高的法律地位。而美国凤凰城大学作为一

所私立大学，其建立发展所依据的主要是亚利桑那

州州议会颁布的法律法规。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

暂行规定》和《关于广播电视大学专业设置审批权

限的暂行规定》是原国家教委颁布的部门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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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相对比较弱。
3. 开放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学位授予权

在办学自主权方面，英国、美国、日本的各种政

策对开放大学和传统大学一视同仁，开放大学在专

业设置、学位授予方面拥有较大的自主权。英国开

放大学、日本放送大学、美国凤凰城大学均拥有从学

士到博士的学位授予权。中国的国家开放大学，受

多种因素影响，其办学层次长期以来被局限在本科

和专科层次，缺乏研究生层次的学位授予权。
( 二) 启示、建议

1. 完善开放大学发展所需的上位法律体系

截至 2019 年年底，我国只有少数几个省和城市

出台了终身教育促进条例，在国家层面还没有关于

终身教育、继续教育、远程教育和开放教育的专门立

法，对于各类函授教育、继续教育、网络教育和现代

远程教育办学主体的办学行为也缺乏完善的立法加

以规范。《高 等 教 育 法》中 也 仅 有 一 句 笼 统 的 表

述———“国家支持采用广播、电视、函授及其他远程

教育方式实施高等教育”。在实践中，我国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的各类办学主体间存在过度竞争、无序

竞争现象，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导致开

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普通高校的网络教育学院

和继续教育学院等各类型学历继续教育的整体社会

声誉欠佳。尽管教育部近年来出台了一些文件予以

整顿，但问题的彻底解决或许还需要在法治的理念

下，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各类型学历继续教

育的办学行为予以严格的规范。构建和完善这些上

位法律体系是“办好开放大学”的制度基础。
2. 制定专门的法律以确保开放大学的地位和

办学自主权

虽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建设了体系庞大、覆

盖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并从 2012 年起，

陆续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 5 所地方广播电视大学

更名为开放大学，但专门针对广播电视大学和开放

大学制定的法律法规仍然缺失。我国广播电视大学

和开放大学创建和发展的依据通常是教育部等政府

机构出台的“通知”“意见”“办法”“方案”“暂行规

定”等，法律效力较弱。
1987 年颁布的《关于广播电视大学专业设置审

批权限的暂行规定》和 1988 年颁布的《广播电视大

学暂行规定》( 以下简称“两个《暂行规定》”) ，在一

定历史阶段内，对巩固和发展广播电视教育有积极

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教育体制改

革的不断深入，尤其是 2012 年“1 + 5”所广播电视

大学转型升级为开放大学之后，两个《暂行规定》显

然已经难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已更名的

“1 + 5”所开放大学，还是正在谋求转型升级的其他

各级广播电视大学，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无法可

依”的局面。2020 年 8 月出台的《国家开放大学综

合改革方案》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这种尴尬局面，

但是，为了我国开放大学的健康发展，还是有必要尽

快对开放大学的建设与发展进行专门的立法，以法

律形式规范开放大学作为一所“大学”的性质和地

位、权利和义务，并确保其拥有一所“大学”所应该

拥有的办学自主权，即凡大学能够依法自主管理的，

相关行政审批权该下放的下放，不合时宜的行政法

规和政策文件应抓紧修改或废止，破除制约其发展

的不合理束缚。［22］

3.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高对开放大学的经费

投入

开放大学担负着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动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共责任，

开放大学提供的教育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普惠

性质的准公共产品，其办学经费理应得到政府财政

的大力支持和切实保障。然而现实中，虽然我国的

开放大学和广播电视大学都是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但目前除江苏开放大学以外，国家开放大学和大多

数地方开放大学( 广播电视大学) 都未能像普通高

校那样获得政府财政的“生均拨款”，开放大学( 广

播电视大学) 的生存发展过于依赖学生缴纳的学

费。美国凤凰城大学的衰落已经证明，完全依靠市

场生存的开放大学，其质量声誉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加

大对开放大学的经费投入，解决开放大学发展的后

顾之忧，使其更加重视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提高，

是实现“办好开放大学”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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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Policies and Ｒegulations of
Open Universities: Taking the UK，the US，Japan and China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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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Open Universities all over the world，the policies and regula-
tions play a decisive role，which not onl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Open Uni-
versities，but also determine their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success or failur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policies and regu-
lations in relation to Open Universities of the UK，the US，Japan and China，it can be found that under the restric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the Open Universities in the four countries hav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construction mode，le-
gal status，educational autonomy and degree granting right，and show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end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such as perfecting the superior legal system nee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pen Universities in China，formulating special
laws to ensure the status and autonomy of Open Universities，increasing policy support，and ensuring the source of funds for Open Uni-
versities．
【Key words】Open University; policy and regul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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